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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经审慎研究同意：公司自筹资金 30,000 万元人民币，设

立全资子公司长春净月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本次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需经工商登记部门批准备案。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长春市工农大路 1128 号。法定代表人：曹和平。注册资本：15,908

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要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

截止2016年 12月 31日，欧亚集团资产总额1,815,759.34万元，

负债总额 1,369,251.85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58,868.45 万元，

银行贷款 502,968.37 万元，所有者权益 446,507.49 万元。2016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302,360.45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28.56 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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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金银珠宝饰品、钟表、健身器材、

医疗器械、计算机、汽车配件、家用电器、家具、预包装和散装食品、

农副产品；场地租赁、柜台租赁、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等。

公司名称、地址、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为准。

（二）出资方式

以货币资金出资。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净月开发区是长春市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的区域之一，该区域有

较好的交通条件，新建住宅区林立，目前尚没有大型商业网点。设立

全资子公司净月欧亚，是公司三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不仅会进一

步拓展公司经营布局，满足市场和消费需求，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会带动净月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同时，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较积极的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风险

净月欧亚拟经营综合百货业务。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国家经济形

势、宏观政策、市场变化、居民消费需求等状况具有极高的关联度。

上述情况的发展变化将会对该项目产生一定影响，使公司存在一定的

市场和经营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依托欧亚品牌优势，在现已积累的经营购物中心经验基础

上，规划净月欧亚建设，对其经营模式、业态组合、经营品质、聚客

能力、店面形象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全方位打造，根据消费需求引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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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充实更新业态，构建现代舒适购物空间，将其打造成具有功

能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一流企业，进一步夯实公司的发展基础和核心竞

争力。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